
1

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台黄政复〔2021〕第 15 号

申请人：严 X

被申请人：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住所地浙江省

台州市黄岩区小东门路 99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良，局长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对申请人的举报作

出不予立案决定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机关于 2021

年 5 月 14 日依法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 2021 年 1 月 24 日通过“台州市黄岩美

盒贸易商行”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331003MA2AKCPG12）在

淘宝开设的店铺“唯美家居百货馆”购买“一次性塑料勺”100

只，因发现产品无环保认证相关资质，包装系无任何标识标签

的“三无产品”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》强制性标

准GB18006.1-2009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8.1标志和

8.2 包装的要求，直观可见塑料勺边缘毛刺破口多，违反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六条的法则，鉴于上述情况，

申请人于 2021年 3月 5日在全国 12315 平台向商家证照所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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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反馈，举报件

编号为：1331003002021030528302303。2021 年 3 月 25 日黄岩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 12315 平台回复：“我局执法人员根据

举报线索进行调查，发现该“一次性塑料勺”系大盒包装散装

销售，淘宝店铺的商品详情页内均有“厂名厂址及生产许可证

的信息”，我们认为不足以构成销售三无产品的行为，我局执

法人员责令当事人改正，督促以后散装销售时附带小标签”。

针对以上答复，申请人存在以下异议：1、申请人针对涉案产品

无环保认证相关资质，包装系无任何标识标签的“三无产品”

等事实情况向被申请人举报，属于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

理暂行办法》第三条第二款所指的提供案件线索的举报行为。

被申请人虽然依照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第

十七条规定在法定工作日内给出答复，但是该答复内容仅是阐

述了被举报商品系大包装散装销售，以及淘宝店铺商品详情页

有该产品的厂址厂名生产许可证信息，但该生产商、产品许可

信息等，是否与申请人购买的产品批次具有直接关联性，并未

得到有效证明。2、被举报商家未在最小包装上明示产品标识，

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，根据

该条规定，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；

有包装的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）

项规定，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止生产、销售，并处违法生产、

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的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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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没收违法所得。被申请人并未针对该事实情况作出相应的管

理监督措施或行政处罚，存在未全面履行职责之情形。3、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八条：消费者有权根

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，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、产

地、生产者、用途、性能、规格、等级、主要成份、生产日期、

有效期限、检验合格证明、使用方法说明书、售后服务，或者

服务的内容、规格、费用等有关情况。申请人在举报书中要求

提供产品来源证明与出厂报告和型式检验报告，未得到有效的

书面答复。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职的行政行为导致申请人购买到

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的餐饮具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慢性的不利影

响，电商购物平台亦以申请人已签收拆包为由拒绝申请人退货

退款，申请人钱财遭受损失，产品无法使用，故此行政行为与

申请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。综上所述，请求变更被申请人

关于该案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，并重新依法审理该案件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我局处理申请人举报的程序正当。2021

年 3 月 5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台向我局举报，反映其

在淘宝店铺“唯美家居百货馆”购买的一次性塑料勺，无任何

材质明示或食品级认证资质与标示、包装无任何标识、无出厂

检验报告和型式试验报告、实物边缘有毛刺等，违反《产品质

量法》和相关国家标准规定。要求责令被举报人台州市黄岩美

盒贸易商行提供出厂报告和型式检验证明，并将结果回复申请

人。2021 年 3 月 25 日，我局对举报事项进行核查，发现该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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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塑料勺外包装箱上已详细标明了相关信息，箱内装有大量合

格证，合格证上也标有相关信息，且淘宝店铺的商品详情页面

均有厂名厂址及生产许可证的信息，我局认为被举报人未违反

《产品质量法》相关规定。2021 年 3 月 25 日，我局决定不予立

案，并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。我局在规定时间内开展核查并

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》

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程序正当。二、我局所作答复事实认

定清楚、法律适用准确。《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产

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（一）有

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；（二）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、生产

厂厂名和厂址；（三）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，需要标明

产品规格、等级、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用中文相应予

以标明；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，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，或

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；（四）限期使用的产品，应当

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；

（五）使用不当，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、

财产安全的产品，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。”经我

局核查，被举报人销售的一次性塑料勺系台州市锦兴工贸有限

公司生产，该商品外包装箱上标注有品名、材质、厂名厂址、

生产许可证号、生产日期、合格证明、执行标准等信息，箱内

放置有大量合格证，合格证上也有上述信息。据被举报人陈述，

因网上销售大多不是整箱销售，一般会根据销售情况在内包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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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贴上合格证，申请人反映的情况可能是疏忽导致。核查过程

中，被举报人还向我局提供了产品合格证明和两份第三方检测

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，以证明其产品符合国家规定。我局认为

被举报人未违反《产品质量法》相关规定，同时针对被举报人

未贴上合格证导致相关信息不清的行为制发了《责令改正通知

书》。至于申请人所述未提供检验证明，《产品质量法》第二

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一）规定，只要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即

可，并没有规定每批次产品均须提供检验报告。至于申请人所

述的不符合 GB18006.1-2009，该标准除了 5.8 条的卫生理化指

标为强制性的外，其余为推荐性的。其所述的无型式试验报告

不符合该标准规定，该标准只是规定了型式试验的项目要求，

并未强制规定要作型式试验，且被举报人提供的第三方检验报

告也包含了这些项目。综上，我局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已履行

法定职责，我局作出的答复合法，请求驳回申请人的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1 年 1 月 24 日，申请人通过台州市黄岩美

盒贸易商行在淘宝网开设的店铺“唯美家居百货馆”购买了 100

只一次性塑料勺。2021 年 3 月 5 日，申请人通过全国 12315 平

台向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台州市黄岩美盒贸易商

行生产、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、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，具体内

容为：“1 包装无任何材质明示或食品级认证资质与标示。2 塑

料勺包装为无任何标识的‘三无产品’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国家标准》强制性标准 GB18006.1-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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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技术要求 8.1 标志和 8.2 包装的要求；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标准》GB18006.1-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

7.2.1.1 之出厂检验报告和 7.2.1.2 之型式检验报告。3 实物边

缘直观可见毛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》

GB18006.1-2009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第 5.5 条感官

要求。望贵局责令该公司提供上述产品来源证明与出厂报告和

型式检验证明，并将结果在 12315 平台答复本人。”2021 年 3

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至被举报人住所地进行核查。现场笔录及询

问笔录显示：案涉一次性塑料勺系大盒包装散装销售，商品外

包装纸箱上贴有合格证并标注了产品名称、材质、数量、生产

许可证号、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储存条件、地址、

联系方式、执行标准、用途等，箱内装有小标签，亦标注有上

述信息。淘宝店铺商品详情页提供有该商品的工业产品生产许

可证相关信息，包含证书编号、产品名称/品种规格、厂名厂址、

商品材质等内容。被举报人提供有产品合格证和第三方检验报

告。关于申请人反映的包装无标签标识的问题，被举报人责任

人称：“我们在网上卖的时候是小袋包装散卖的，发货时工作

人员用小标签贴在小袋上，至于举报人称收到的是无任何标签

的商品，我们觉得可能是我们发货的时候忘记将小标签贴在小

袋上导致的。”针对被举报人销售无标签的一次性塑料勺的行

为，被申请人制发了黄市监城东〔2021〕0325 号《责令改正通

知书》，认定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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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条的规定，责令被举报人限期改正。同日，被申请人经

审批决定不予立案，并通过 12315 平台告知申请人：“经查，

举报事项不予立案，理由：2021 年 3 月 25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根

据举报线索进行调查，发现该‘一次性塑料勺’系大盒包装散

装销售，淘宝店铺的商品详情页内均有‘厂名厂址及生产许可

证的信息’，我们认为不足以构成销售三无产品的行为，我局

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改正，督促以后散装销售时附带小标签。”

申请人不服，提起本案复议。

以上事实有全国 12315 平台举报详情页、询问调查笔录、

现场笔录及照片、产品合格证、检验报告、不予立案审批表、

黄市监城东〔2021〕0325 号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等相关证据材

料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第二十七条

规定，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，并符合下列要求：(一)

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；(二)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、生产

厂厂名和厂址；(三)根据产品的特点和使用要求，需要标明产

品规格、等级、所含主要成份的名称和含量的，用中文相应予

以标明；需要事先让消费者知晓的，应当在外包装上标明，或

者预先向消费者提供有关资料；(四)限期使用的产品，应当在

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；(五)

使用不当，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、财产安

全的产品，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。裸装的食品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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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根据产品的特点难以附加标识的裸装产品，可以不附加产

品标识。第五十四条规定，产品标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七条规

定的，责令改正；……经被申请人核查，案涉产品外包装上贴

有合格证并标注了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及地址、材质、数量、

生产日期、有效期、储存条件、生产许可证号、执行标准等内

容，箱内装有小标签，亦标注有上述信息。被举报人提供有产

品合格证和第三方检验报告。被申请人在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

被举报人不足以构成销售三无产品的行为，决定不予立案，认

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进行核查

后作出不予立案决定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

办法》第三十一条之规定，程序合法。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台州市黄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 3月

25 日对申请人的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1 年 7 月 7 日


